《医学动物防制》杂志版权协议
论文题目：
作者顺序：
作者单位：
    论文的版权所有人（简称论文作者）同意将该论文（包括中英文摘要）的网络预印版和纸质版交由《医学动物防制》发表，并将论文版权转让给《医学动物防制》杂志社。本社现将有关问题声明如下。
    1.作者所投论文的内容未在任何其他正式出版物上以任何形式发表过，保证本文为原创作品、无一稿多投，并且不涉及保密及其他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侵权问题，即无抄袭、剽窃、侵权、数据及图像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。若发生侵权、泄密等问题，一切责任由作者本人承担。
    2.论文作者同意将本文著作权的专有许可使用权和独家代理权授予《医学动物防制》杂志社。《医学动物防制》杂志社对本文具有以下专有使用权：汇编权（文章的部分或全部）、发行权、印刷版和电子版的复制权、翻译权、信息网络传播权及代理许可国内外文献检索系统或数据库收录权。未经《医学动物防制》杂志社书面许可，作者不再授权他人以任何形式汇编、转载、出版论文的任何部分。
    3.由论文的通信作者（或第一作者）负责与论文相关的所有事宜，包括论文的修改、答疑、校对、缴纳版面费，以及无论何种原因引起的撤稿（特别声明：缴纳版面费之后，在作者无恰当理由的情况下要求撤稿的，不予退还版面费）等。
    4.多位作者署名或多个单位的论文，作者保证署名、顺序和单位名称、顺序无争议。由系统上传的论文（包括各阶段的退修稿）中的作者署名、顺序和单位名称、顺序均要与本协议内容一致，如有不一致，编辑部将以本协议内容为准。如变更、增加或删除作者署名或顺序、单位名称或顺序，作者需以书面形式通知编辑部，并需由所有作者签名以示同意。如编辑部已开具录用证明，上述内容将不得更改。
    5.论文一经编辑部录用，如发现（或被投诉）上述1、2的情况，除不予退还已收取的版面费以外，后果和责任由作者本人承担。
    6.本确认书自被论文录用之日起生效，履行地为河北省石家庄市。
    7.其他未及事宜，若发生争议，双方将协商解决；若协商不成，则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和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处理。
    8.本确认书所决定转让的全部事项对全部作者具有约束力，并指定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为代表签署，签字作者保证其本人具有签署此确认书并做出各项承诺之全权。
 
    第一作者签字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信作者签字：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签字日期：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  
 
单位盖章：

